
 

 

元智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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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招生作業，依大學法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訂定元智大學招生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招生，係指本校辦理博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士班及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專班等各項招生作業。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全球事務處國際長、國際

書院書院長、體育室主任及所、系與學位學程主管為委員。置總幹事一人，

由教務長擔任，協助主任委員處理招生事務。 

第四條 本會之職責： 

一、訂定招生有關作業辦法。 

二、審核招生簡章及招生公告。 

三、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增額錄取、不足額錄取等相關事項，確認錄取名

單後並公告。 

四、議決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有關第 6條專業技術人員、教師或第

7條專業領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第 9條經當地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證

明得於當地報考大學者。 

五、審議違規事件及招生申訴或糾紛等事項。 

六、審核招生收支預算及決算。 

七、檢討工作得失。 

八、研議招生改進計畫。 

九、其他有關招生之重大事項。 



 

 

第五條 招生委員會下設試務組、題務組、成績組、總務組、人資組、系統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由招生委員會派任，負責各組招生業務。 

第六條 本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擔任會議之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總

幹事代理之。全體委員均須與會，有過半數應出席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

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